
证券代码
：

002390

证券简称
：

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

2011-018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1

年

4

月

29

日，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张观福通知，获悉其分别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

2011

年

1

月

20

日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的

4,300,000

股和

1,900,000

股的公司股份共计

6,200,000

股， 已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登记的手

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观福持有公司股份

34,860 ,000

股，全部为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0.16%

，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8,700,000

股， 占张观福所持公司股份的

24.96%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2%

。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
：

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
：

002197

公告编号
：

2011-014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对公司下发

的《关于对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中有关要求，提高公司规范

运作水平，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与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持

续督导之保荐协议书》， 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保荐机构， 对公司进行持续督

导。

中信建投证券授权李波、邱平为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一、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二、保荐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持续督导期间为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即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公司及高管人员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

3

、持续督导期间内，公司再次申请发行股票或可转换公司债券时可以另行聘请保荐机构，

终止本协议。

4

、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持续

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

5

、持续督导期间内，保荐机构不得更换保荐代表人，但保荐代表人因调离等情形、被中国证

监会从名单中去除的除外。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通知公司并说明原因。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持续督导之保荐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1

2011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11

年

4

月

9

日，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和本行网站（

http://www.cqcbank.com

）

上登载了《关于召开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1

年

4

月

29

日上午，公司在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153

号

19

楼本行多功能厅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28

名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47,527,371

股， 占本公

司总股本

2,020,618,604

股的

91.43%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马千真董事长主持会议。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出席了会

议。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通报及审议情况

（一）议案通报情况

会议通报了《董事会对

2010

年度董事履职情况评价的报告》、《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及相互评价的

报告》、《监事会对

2010

年度监事履职情况评价的报告》、《

2010

年度外部监事相互评价的报告》、《重庆银

监局对本行

2010

年经营管理情况的监管意见》以及《第三届非执行董事、非职工监事

2010

年度薪酬执行

情况的报告》。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二分之一以

上赞成，通过了以下普通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非执行董事、非职工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

1,838,953,83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8,573,53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

；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

1,847,527,37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

1,847,527,37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

1,847,527,371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

1,847,527,371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

1,847,527,371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

首次公开发行境内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方案

"

有效期的议

案》。

该议案同意票

1,847,527,3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

申请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过程中有关授权事项

"

有效期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票

1,847,527,3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

2011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票

1,847,527,3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546

证券简称
：

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

2011－011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30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22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敏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12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

64,406,6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84,000,000

股的

76.67%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江苏金禾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64,406,60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二

)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64,406,60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三

)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64,406,60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四

)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64,406,60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五

)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64,400,00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弃权

6,600

股，占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64,406,60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七

)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64,406,60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八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64,406,60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九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64,406,60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议案和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１１

� � � � �

证券简称
：

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５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盾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节能”）与沈阳水务热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沈阳热源”）的现有股东沈阳亿光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亿光年”）、北京世纪银

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茂”）、自然人尚振国、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

阳水务”）在天津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受让沈阳亿光年、北京银茂、尚振国分别持有

沈阳热源

２３％

、

２２％

及

１１％

的股权， 该等股权对应的出资额分别为

１１５

万元、

１１０

万元及

５５

万

元，实际受让价格分别为

１２１．９

万元、

１１６．６

万元及

５８．３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沈阳热源注册资本不发生变化，仍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变更

为：盾安节能持股

５６％

，沈阳亿光年持股

１０％

，沈阳水务持股

３４％

；沈阳热源作为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２

、审批程序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的授权，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对外权益投

资审批权限内，无需报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沈阳亿光年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住所为沈阳市沈河区十一纬路

１６９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韩德礼，经营范围：产业投

资。

２

、北京世纪银茂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４

日，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

街甲

１９０

号西平房

Ｘ－３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苏利

华，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技术服务；物业管理；市场调查；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起重设备除外）；房地产开发；销售百货、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家具、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电

力生产；电力供应；水产养殖、捕捞；承装、维修电力设施；电力设备租赁。

３

、尚振国，身份证号码为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３０８０９０２１１

，住址为沈阳市皇姑区苍山路

２２－２

号

１－４－１

。

４

、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住所为沈阳市沈河区悦宾街

１

号，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为

４０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国祥，经营范围：国有资

产经营；水务行业投资、建设、设计、施工、经营管理；自来水生产、供应、销售及服务；排水经营、

管理及排水设施维修养护；污水处理及管理；政府规定的涉水项目费用的收取；自建供水水源及

设施的管理等；市政工程施工及设备安装；管道及机械电子产品销售及供应；水质化验；二次加

压贮水设施的清洗消毒；水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场地、设备租赁；劳务服务。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盾安节能以自有资金

２９６．８

万元分别收购沈阳亿光年、 北京银茂、 尚振国持有沈阳热源

２３％

、

２２％

及

１１％

的股权。上述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权属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情形。

２

、标的资产价值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ＮＺ

字第

０２１３０３

号《沈阳水务

热源发展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确认，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４６３．６８

万元；另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ＢＪＶ２０４５

号）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经评

估的净资产值为

４６３．６８

万元。

３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１

）沈阳水务热源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住所为沈阳市沈河区十一纬路

１６９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敬东，经营范围：换热

技术、热泵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水源热泵工程施工，机械设备安装，城镇供暖服务。

（

２

）沈阳热源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
２０１０

年底
资产总额

４６３．６８ ４８５．５２

负债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４６３．６８ ４８５．５２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净利润
－２１．８４ －１４．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４１ －１６．９９

注：上表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均经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价格：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参考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出具

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ＢＪＶ２０４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目标股

权对应的净资产值并加适当溢价确定。

２

、 股权转让款支付： 盾安节能应于本协议签署后将股权转让款的

７０％

分别支付给各转让

方，在完成目标股权交割相关的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

７

日内将剩余

３０％

的股权转让款分别支付

给各转让方。

３

、沈阳水务声明、承诺及保证：本次股权转让后，沈阳热源享有优先使用沈阳水务水资源进

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权利。

４

、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项目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目的

公司通过此次交易，具备了与沈阳水务在各类水资源方面合作的优先权利，获得了开展可

再生能源利用的优越条件，可以迅速切入沈阳区域市场，并通过资源整合做强做大，进而在辽宁

乃至东北区域取得市场领先。

２

、对公司的影响

（

１

）沈阳热源在经营期内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会有积极、持续的贡献。

（

２

）存在的风险

一方面公司能否在短时间内做好沈阳热源的资源整合、 快速推进项目实施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另一方面沈阳热源实施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存在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市场竞争

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

、《审计报告》；

３

、《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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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６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盾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节能”）与天津市金大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金大地”）及其控股股东王安民在天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受让天

津金大地持有天津临港大地新能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大地”）

６６％

的股权，该等

股权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

３３０

万元，实际受让价格为

４５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临港大地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不发生变化，仍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和

５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变更为：盾安节能持股

６６％

，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投

资”）持股

３４％

；临港大地作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２

、审批程序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的授权，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对外权益投

资审批权限内，无需报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天津市金大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住所为河西区体院北环

湖南道

９

号

９

门一楼，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安民，

经营范围：承包供热服务；机电设备及空调系统安装；节能产品、水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应用的论

证及技术咨询、服务；凿井、管道、防腐保温工程、园林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承包、施工；

土石方工程；工程监理；工程预决算；机械电子设备（小轿车除外）、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需

审批的稀有金属除外）、五金交电批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工程招投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

２

、王安民，身份证号码为

１２０１０５１９６２１１１９０３１０

，系天津金大地法定代表人与控股股东，持有

天津金大地

８８％

的股权。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盾安节能以自有资金

４５０

万元收购天津金大地持有临港大地

６６％

的股权。该标的股权权属

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权属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情形。

２

、标的资产价值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ＮＺ

字第

０２１３０６

号《天津临港

大地新能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４７２．５８

万元；另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ＢＪＶ２０１７

号）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评估

的净资产值为

４７２．６３

万元。

３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１

）天津临港大地新能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住所为天津市临港工

业区

１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禹，经营范围：城市

供热；蒸汽、热水供应（饮用水除外）；城市燃气经营（取得许可证后经营）；能源工程施工、线路管

道及设备安装；土木工程建筑施工。

（

２

）临港大地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底
资产总额

４７８．２８

负债总额
５．６９

净资产
４７２．５８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００

净利润
－２７．４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８５

注：上表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均经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价格：各方一致同意，参照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ＢＪＶ２０４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４５０

万元。

２

、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临港大地股东会已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作出决议；临港大

地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前的财务审计工作，各方对经审计所得相关财务数据均已认可；本次股

权转让款支付前， 未发生对临港大地本身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法律变化、诉

讼或者其他事件；本次股权转让款支付前，各方所作的承诺与保证保持完全真实、完整、准确；本

次股权转让款支付前，各方已经分别全面履行和遵守了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全部承诺与保证。

３

、股权转让款支付：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款分

２

期支付：支付先决条件已全部满足并本

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后，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盾安节能应将本次股权转

让款的

５０％

，计

２２５

万元汇入天津金大地指定的银行账户；天津金大地应在收到上述股权转让

款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及时配合临港大地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权

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５

日内， 盾安节能应将本次股权转让款剩余的

５０％

，

计

２２５

万元汇入天津金大地指定的银行账户。

４

、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协议自天津金大地、盾安节能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

方公章，并自王安民签字后生效。

五、定价依据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临港大地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

币

４７２．６３

万元。本次协商的转让价格按照

１．４４

倍溢价确定，主要基于以下因素考虑：

临港大地临港工业区工业冷却循环水余热利用集中供热工程项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获

得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准予备案，总供热面积

４３８．９３

万平方米，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

至

２０１３

年及以后年度分步实施。盾安节能通过此次交易，成为临港大地的控股股东，从而可以

利用该项目的实施，加快在天津区域可再生能源利用业务的开拓。

六、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目的

公司通过此次交易，可以快速切入天津区域可再生能源利用市场，通过资源整合做强做大，

并借此发挥盾安节能可再生能源利用管理和示范基地的作用，促进公司在全国推广、巩固可再

生能源供热制冷领域及节能服务的市场和业务，并取得领先优势。

２

、对公司的影响

（

１

）临港大地在经营期内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会有积极、持续的贡献。

（

２

）存在的风险

一方面公司能否在短时间内做好临港大地的资源整合、快速推进项目实施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另一方面临港大地实施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存在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市场竞争风险。

七、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

、《审计报告》；

３

、《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

000776

证券简称
：

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

2011－04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金管家新型高成长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发金管家新型高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

本集合计划

"

）自

2011

年

3

月

28

日起向推广机构的客户进行推广，截止

2011

年

4

月

22

日，推广期参与工作已经顺利结

束。

2011

年

4

月

27

日， 参与资金划入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在托管银行开立的本集合计划托

管专户，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对参与资金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此次推广期的净参

与金额为人民币

4,841,837,676.00

元， 有效认购资金在推广期间的银行利息为人民币

1,

369,831.11

元，共计人民币为

4,843,207,507.11

元。按照每份集合计划单位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共计折合集合计划份额

4,843,207,507.11

份。本集合计划推广期有效参与户数为

22,926

户。

根据 《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

则》、《广发金管家新型高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广发金管家新型高成

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集合计划符合成立条件，并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成立。自成立日起，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始管理本集

合计划。

本集合计划宣布成立后， 委托人可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起到原参与网点或管理人网

站（

www.gf.com.cn

）查询其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根据《广发金管家新型高成长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广发金管家新型高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说明书》的有关

规定，本集合计划成立后的前三个月为封闭期，在该期间不办理参与、退出业务。本集合计

划成立满三个月后的每周周五为开放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投资者可参与

本集合计划，同时持有人可申请退出本集合计划。如有疑问，请咨询各推广网点工作人员

或致电广发证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95575

或本集合计划客服电话

020-87553576

。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776

证券简称
：

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

2011－04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金管家理财·策略

2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广发

金管家理财·策略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593

号），核准公司设立

广发金管家理财·策略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

本计划

"

），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计划推广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8

亿份，计划存续期间募集资金

规模上限为

10

亿份。计划参与人数上限为

200

人。单个客户的最低参与金额为

100

万元。

本计划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计划托管人。

本计划将于近期在广发证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营业网点发行。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
：

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

000860

公告编号
：

2011-02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曲阜顺鑫鑫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顺鑫佳宇

"

）

的全资子公司曲阜顺鑫鑫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顺鑫鑫泽园

"

）参加由

曲阜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曲储

[2010]-1

号、曲储

[2010]-2

号、曲储

[2010]-3

号地块的挂

牌出让竞买。

曲储

[2010]-1

号地块的基本情况：该地块位于山东曲阜时庄镇，北临东颜村用地，

西到工一路，南临孔子商贸城南区，东临政府储备

[2010]-2

号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商

务金融用地，宗地面积为

98,338

平方米。主要规划指标：容积率

≤2

，建筑密度

≤40%

，

绿地率

≥30%

。

曲储

[2010]-2

号地块的基本情况：该地块位于山东曲阜时庄镇，北靠规划路、东颜

村用地，西临政府储备

[2010]-1

号宗地，南临孔子商贸城南区，东临政府储备

[2010]-3

号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商务金融用地，宗地面积为

124,294

平方米。主要规划指标：容

积率

≤2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20%

。

曲储

[2010]-3

号地块的基本情况：该地块位于山东曲阜时庄镇，北靠规划路，西临

政府储备

[2010]-2

号宗地，南临孔子商贸城南区，东到西外环。规划用地性质为商务金

融用地，宗地面积为

44,349

平方米。主要规划指标：容积率

≤2.6

，建筑密度

≤40%

，绿地

率

≥20%

。

顺鑫鑫泽园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收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

书》，以总价人民币

145,240,000

元拍得上述三宗位于山东曲阜时庄镇的商务金融用地

的使用权。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2565

证券简称
：

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

2011-007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

秘书杜云波先生的辞职报告，杜云波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

再担任公司其它职务，上述辞职申请自书面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 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财务总监刘炜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

杜云波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

,

公司及董事会对其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给

予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杜云波先生的辞职不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刘炜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021-66959697

， 传真：

021-66956392

， 邮箱：

investor@lux－

inevotech.com

。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30

日

注
：

1

、

本表所列
4

月
29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4

月
29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259,987,834.29 1.1300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147,012,587.26 1.0735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2,035,246,204.81 1.0176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210,899,975.20 1.1054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2,020,650,724.13 1.0103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273,682,745.76 1.1368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163,444,352.46 1.0817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032,610,868.22 1.0163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394,946,650.86 1.1975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393,704,604.96 1.1969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330,039,866.72 1.1100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101,300,790.05 1.0338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232,997,990.48 1.0777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266,604,706.6 1.0889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056,866,589.18 1.0190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282,346,472.68 1.0941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779,720,093.91 1.2599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3,625,030,144.81 1.2083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271,283,687.17 1.0904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581,268,370.1800 1.2906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685,946,384.93 0.8430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307,746,287.95 1.1026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138,564,208.70 1.0462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047,725,174.60 1.0239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246,663,514.92 1.082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